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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 法 律 实 施
张庆福 廖克林

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来
,

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

设也取得了很大成绩
,

但是
,

我国的法制建设还不能

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
,

尚跟不上改革

开放的步伐
。

关键间题是法律的实施问题
,

即有法不

依
、

执法不严
、

违法不究
。

其中思想认识问题是一个

重要问题
。

影响法律实施的思想主要表现在
一 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

。

首先是人治思想
。

党
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

,

伴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

论
。

法学界开展了人治与法制问题的讨论
。

通过讨论
,

大家虽然取得了共识
,

反对人治
、

实行法制问题
,

逐

渐为大家所接受
。

但是
,

人治思想的影响不可能在短

期内完全肃清 其次是特权思想
。

所谓特权是指超越

法律之外的权利
。

这种思想与人治思想紧密相连
,

是
人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

,

其本质特征是不受法

律的约束
。

第三是情大于法的思想
。

有这种思想的人
,

对同僚甚至 同僚的子女亲属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是从

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
,

根据国家的政策法律去对待
、

去处理
,

而是从个人主义
、

小团体主义出发
,

一味袒
护包庇

。

二 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
。

一是极端利 己主义思

想
。

极端利 己主义者
,

为了自己的利益
,

不顾国家
、

集
体和他人的利益

,

无法无天
,

为所欲为
。

二是本位主

义
。

本位主义是指一切从本部门
、

本地方的利益出发
,

不顾大局
,

不顾整体
,

是放大了的个人主义思想的表
现

。

具有本位主义思想的人
,

在处理单位
、

部门之间

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时
,

只顾本单位
,

本部门

的利益
,

不顾甚至牺牲其他单位
、

部门和全局的利益
。

在处理友邻之间的关系上
,

只顾 自己
,

不顾别人
,

以

邻为壑
,

损人利己
。

三是
“

性 自由
” 、 “

性解放
”
和黄

色文化的影响
。 “

性 自由
” 、 “

性解放
”

是资产阶级腐朽

思想的一种表现
。

改革开放以后
,

资产阶级的这种腐
朽思想包括

“

性自由
” 、 “

性解放
”

的思想也通过各种

渠道渗透进来
。

一些人伦理道德观念发生了变化
,

向

往资产阶级淫乱生活方式
。

婚外恋
、

婚外性关系
、

卖

淫燎娟屡禁不止
。

四是金钱万能及享乐主义思想
。

资

产阶级的
“

金钱万能
”思想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膨胀

,

货

币成为走后门
、

拉关系
、

搞不正之风的有效武器
。

为

了攫取货币
,

有的人不择手段
,

不顾党纪国法进行各

种违法犯罪活动
。

三 小生产考思想的影响
。

一是人情主义
。

人情
主义思想是小生产思想的重要表现

,

在处事接物中
,

不讲原则
,

不依法办事
,

以情为重
。

二是不负责任
,

怕

惹事生非
。

遇到违法乱纪的情况漠然处之
,

置之不理
,

多一事不如少一事
,

或是躲开
,

怕连累 自己 或者是

围观观望 甚至犯罪分子侵犯到 自己头上也是忍气吞

声
。

上述各种思想及其表现是影响和破坏法律实施

的严重障碍
。

扫除这些思想障碍是一项艰巨复杂而又

长期的任务
。

除了大力发展经济
、

教育
、

科学
、

文化

事业
,

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科学

水平外
,

最重要的
、

切实可行的途径是进行长期细致

深入的普及法律的宣传教育工作
。

通过普法宣传教

育
,

使全体公民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知法
、

懂法
,

了

解法律同国家
、

集体和个人的关系
,

逐步提高 自己的

法律意识
,

从而做到 自觉地依法办事
,

自觉地维护 自

身的合法权益
,

并同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作斗争
。

在

思想方面
,

要突出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
。

正确处理主人与公仆的关系
,

树立人民是国

家的主人的观念
。

在我国
,

人民是国家的主人
,

一切
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则是人民的仆人

,

必须全心全意为
人民服务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是人民

通过法律赋予的
,

必须在人民的监督下依法行使
。

在

现实生活中
,

有不少人并不清楚
。

一方面
,

一些公职

人员缺乏公仆意识
,

把手中的权力视为自己的私有财

产
,

或者高高在上
,

以统治者特权者自居
一

或者以权

谋私
、

贪赃枉法
,

为了私利
,

不惜包庇违法犯罪分子
,

甚至与犯罪分子同流合污
。

另一方面
,

有些群众缺乏

公民意识
,

缺乏主人翁意识
,

甚至放弃主人翁的权利
,

见了违法犯罪的现象不揭发
、

不斗争
,

甚至为了个人

的利益
,

不惜隐藏包庇违法犯罪分子
,

或者 自己违法

犯罪
。

针对这种情况
,

通过普法宣传教育要使广大群

众懂得 自己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人地位
,

应

该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 自己的国家
,

处处维护国家的
整体利益

,

以个人利益服从国家的利益
,

明白监督国

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
,

提高主人翁的责任感
。

树立
“

依法用权
” ,

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
。

克服人治思想
,

树立法治观念
。

在三五普法

宣传教育中
,

要针对人治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表
现

,

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国家机关领导人员进行长期的

细致的工作
,

使他们认识到
,

我们的法律是人民的意

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
,

在国家生活中
,

有至高无上的

权威
,

任何人都要服从
,

都要严格遵守 使他们认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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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,

我们的法律不仅是最有权威的
,

而且也是全国统
一的

。

不论哪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
,

也不论哪个

地方都必须严格执行
,

坚决反对以
“

土法律
” 、 “

土政

策
”

代替国家法律 更要反对以
“

个人意志
”

代替法

律
。

克服义务本位和权利虚无主义思想
,

树立权

利义务统一的思想
。

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是辩证的统
一

,

要享受权利
,

就必须尽义务
,

没有无权利的义务
,

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
。

在封建社会里
,

很难找到老百

姓享有什么权利
,

这就给人们造成了害怕法律
、

只知

尽义务
、

不知道还能行使权利的心理
。

这种观念至今
还毒害着人们

。

进行普法宣传教育
,

要使广大公民搞
清社会主义法律对权利义务的要求

,

既要重视义务
,

依法履行各项义务
,

又要重视权利
,

依法享受和行使

权利
。

进行普法宣传教育
,

还要使广大公民学会运用

法律解决争端
,

消除纠纷
,

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利
,

学

会运用法律
,

自觉地同各种非法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

作斗争
。

克服等级特权思想
,

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

观念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
“

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

律面前一律平等
” , “

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

宪法和法律的特权
” 。

但是
,

由于封建思想的影响
,

特
权思想不时地表现

。

这是法律实施的重要障碍
。

在进

行普法的宣传教育中
,

详细向全体公民特别是国家公

职人员讲清宪法和法律规定法律面前一律平等
、

反对

特权的重要意义
,

使广大公民树立起社会主义的平等
观念

。

在倡导社会主义平等和反对封建特权的过程

中
,

要把现今存在的一些合理差别同特权区分开来
。

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
,

现在的平等是建立在
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

础上的
,

它并不意味着要消灭 由于社会分工
,

自然条

件等因素带来的差别
。

因此
,

不能把这些差别也看成

封建特权来反对
。

克服 自由散漫思想
,

树立 自由与法律相统一

的观念
。

社会主义法制保护人们的自由
,

反对压制 自

由
,

为人们提供最大限度的 自由权利
,

但是 自由不是

绝对的
,

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才能充分行使
,

没有纪律

和法律的自由是不存在的
。

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规定了

公民享有的广泛的权利和 自由
,

包括政治
、

经济
、

科

学
、

教育
、

文化各个领域
。

公民在法律的范围内
,

有

着广阔的自由活动的天地
。

与此同时
,

我国宪法还规

定
“

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 自由和权利的时候
,

不得损害国家的
、

社会的
、

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

合法的自由和权利
。 ”

这就把权利和义务
、

自由和法律

统一了起来
。

解放以后
,

农民经济地位发生了很大变
化

,

但小生产的思想影响还存在
。

小生产者特点之一

就是 自由散漫性和无政府主义
,

不愿接受纪律和法律

的约束
。

这种思想至今还存在
。

在普法宣传教育中
,

要

讲清 自由与纪律
、

自由与法律
、

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

一关系
,

使其树立正确的 自由观
。

一方面
,

要使广大

群众和国家公职人员知道 自己享有的权利和 自由
,

并

正确运用 自己的权利和 自由去从事物质文明和精神

文明建设
,

另一方面也要使他们懂得
,

自己的权利和

自由的行使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
,

绝不是 自己想怎么

样就怎么样的个人行为的放任
,

更不能侵犯国家
、

集

体和他人的利益
。

克服权大于法
、

情重于法的思想
,

树立依法

办事观念
。

权与法的关系是区别人治与法治的一个标

尺
。

在实行人治的国家里
,

是掌权者的权力大于国家

的法律 在实行法治的国家里
,

是国家的法律大于掌

权者的权力
,

掌权者个人要服从国家的法律
,

严格依

法办事
。

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
,

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

家
,

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
,

不允许有超越于法律

之外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个人权力
。

每一个公职人员

的权力不论他地位多高
,

都必须服从体现全国人民意

志和利益的法律
,

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活动
。

在现实

生活中
,

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
,

还存在着权大于

法的现象
,

一些人还 自觉不 自觉地以权代法
,

以权压

法
。

在普法宣传教育中
,

要讲清楚权与法
、

情与法的

关系
,

使广大群众
,

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懂得依法办

事对国家
、

对集体
、

对公民的重大意义和不依法办事

的危害
。

使他们知道
,

无论谁都必须严格守法
,

要以

法律为准绳规范自己的言论和行动
,

自觉地向一切违

法乱纪的行为作斗争
,

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
,

做一

个遵纪守法的公民
。

执法人员要做到有法必依
,

执法

必严
,

违法必究
,

要排除一切干扰
,

坚持公正廉明的

法治精神和职业道德
。

克服个人主义思想
,

树立个人利益服从公共

利益的观念
。

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
,

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
,

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的利

益
。

我国宪法明确规定
“

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

可侵犯
。

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
。

禁止任何组

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

的财产
。 ”

在现实生活中
,

个人利益常常侵犯公共利

益
。

前述由于个人主义造成的形形色色的违法犯罪的
现象就是有力的见证

。

在普及法律宣传教育中
,

我们

要使每个公民认清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在社会主义

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
,

搞清楚公共利益与个人

利益的关系
,

学会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和集
体利益的关系

,

自觉地同破坏公共利益的违法犯罪行

为作斗争
,

担负起保护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光荣责任
。

我国宪法规定
“

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
、

储蓄
、

房

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
。 ”

在普法宣传教育中
,

要

使公民认清宪法规定的重大意义
,

尊重他人的利益是

应尽的义务
。


